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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聘用專案助理 游小妍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82
電子信箱：06706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新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5000308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5000308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0308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特殊醫療照顧兒童就

學照顧訓練課程」計畫第一場次培訓課程簡章1份，請貴

校(園)依需求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5年1月9

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4014134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教育場域人員對特殊醫療生活照顧兒童的照顧知能 

與技能、支持能力與照顧品質，確保教育現場能有效且自

信地應對特殊醫療照顧兒童的就學需求，進一步實踐教育

平等與保障受教權的核心價值，爰國教署辦理旨揭培訓課

程，請有意願參與之人員，於115年1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中

午12時前至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。

三、旨揭照顧訓練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教職人員培訓課程：

１、課程時間：115年01月28日(星期三)上午8時至下午5

時，共計1日，研習時數8小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50000268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13 09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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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go.tcmn360.org/260128 。

３、參訓對象(特殊教育相關人員)如下，預計錄取200名，

現職服務於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集中式班級者優

先錄取。

(１)學校相關業務之主管及行政人員。

(２)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(如護理師、物理治

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等)。

(３)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人員。

(二)特殊教育就學照顧人員培訓課程：

１、課程時間：115年1月29、30日(星期四及五)上午8時至

下午5時30分，共計2日，研習時數16小時。

２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go.tcmn360.org/260129 。

３、參訓對象：現職服務於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集中

式班級之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(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

及學生助理人員、特殊教育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 (如

護理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…

等))，共計60人(小班制、分組訓練)。

(三)課程地點：國立和美實驗學校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(彰化

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115號)。

(四)報名錄取：將發出行前通知至個人報名所留存之email信

箱，敬請留意相關資訊。

四、本案出席人員，請貴校(園)核予公差假登記，另有課務排

代需求，款由本局主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15年度預算貴校

(園)分基金一用人費用一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一兼職人員

酬金待遇項下支應。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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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相關事項詳見實施計畫內容，本課程聯繫窗口請洽王

秘書：02-23910529分機209或0900-617-215，郵電信箱: 

TCMN360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各公立
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非營利幼兒園、本市各職場互助教
保服務中心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(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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